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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论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

□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作为一种高度体系化的规范载体，法典是在特定

的历史阶段，一国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形成的

统一规范整体。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刑事司

法现代化的问题，就需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彻底检

视，以法典编纂为视角，重新整合既有的法治资源，完

成刑事诉讼规范的完备化与体系化工作，最终在实质

层面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

一、法典化的标准与功能

1. 法典化的标准。法典化的标准分为静态与动

态两个层面，前者指法典化的结果，后者指法典化的

过程。概言之，法典化的结果乃法典的生成，最终体

现出的是一种相关部门法领域整体性规范的样态，而

法典化的过程则须包含一个必要的编纂机制，其将为

法典提供具有体系性的架构与内容。静态层面的法

典化，使法典与普通立法形成了明显的结果差异，这

构成了法典化的形式标准。立法者意图通过法典化

实现的基本目的，均是将一系列存在内部关联的法源

汇集一体，从而实现法律渊源的统一。与法律汇编不

同，法典化的特点则集中于动态过程。法典化工作追

求的目标，是实现法律渊源体系的理性化。作为体系

化的结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应当符合以下实质

标准：第一，形式的一致性；第二，内在的一致性；第

三，逻辑上的自足性；第四，内容的全面性。

2. 法典化的功能。法典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完

备化与体系化两个方面。首先，法典化是法律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最初的功能在于实现规范的

统一化与科学化设置。其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

典化被寄予了造就“人民的圣经”之期待，其主要通过

法典对司法权的限制功能加以实现。法国大革命可

以说是一次理性主义的实践运动。一方面，人民主权

原则成为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基础，这使得法律的制定

必须全面代表人民利益。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人民利

益招致权力的不当侵害，国家在权力配置上采行严格

的分立体制，司法权与行政权皆不得侵入立法的领

域，而这主要针对前者展开。最后，在围绕德国民法

典编纂问题的“蒂堡—萨维尼论战”后，法典被强调发

挥对既有规范予以体系化功能。法律并不考虑意志

行为的内容，只涉及表现意志行为相互关系的形式，

法律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应当对先验概念予以分类，

构建完整明确的体系，如此方能为人带来利益。

二、《刑事诉讼法》法典性的缺失

1.《刑事诉讼法》的编纂程序缺乏。为了迅速完

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中央在 1979 年 2
月专门设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负责此项

工作，到了同年 7 月 1 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便

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一个国家要‘制定’某一方

面的法典，必须有一段相关法律的实践，只有这一方

面的法律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只有这一

基本前提条件具备之后，才有可能编纂或‘制定’相关

的法典。”《刑事诉讼法》立法的时代背景是“文革”的

结束，彼时将刑事诉讼规范予以法典化的前提并不

存在。

2.《刑事诉讼法》的法外规范膨胀。《刑事诉讼法》

法典性缺失最为突出的表征，乃是法外规范的大规模

膨胀。这种膨胀主要体现为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

以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大量出台。从结果来看，围

绕 308条的《刑事诉讼法》，中央层级出台的规范性文

件竟已多达数千条文。《刑事诉讼法》的法外规范之所

以几乎不受控制地出现，直接原因无外乎《刑事诉讼

法》本身完备性与体系性的不足所致。由于《刑事诉

讼法》编纂过程的欠缺，使得其规范的内容，既不完备

也难称体系，继而，中央层级的刑事诉讼机关为了明

确履职所需的办案依据，只能围绕各自刑事诉讼职

能，在法律之外另行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填补因其法

典性不足带来的缺陷。

3.《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典的名与实。由于形成

法典的必要程序——“编纂”的缺乏，《刑事诉讼法》并

不具备法典内含的完备性与体系性，进而使得其无法

发挥真正意义上法典的功能。只有将现行《刑事诉讼

法》视为一部阶段性立法，在未来完成刑事诉讼法的

法典化工作，才可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若

将《刑事诉讼法》视为一部已经具有完备性与体系性

的法典，则未来的立法工作便仍会基于现行法律的框

架展开。然而，在维持原有刑事诉讼框架不变的前提

下，仅靠法律修订无法解决任何体系性问题。而且，

体系的落伍与混乱，不免又将对内容形成反制，导致

法典化的完备性功能也无法得到实现。

三、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意义

1.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环节。《刑

事诉讼法》未经编纂程序，使得最终形成的法律，既难

以给司法实践提供充分的活动依据，也无法解决大量

实际存在的程序问题。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正是解

决此类完备性与体系性问题，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

体系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经由法典化的编纂程序，刑

事诉讼法能够补足相关规范的缺失、明确法律条文的

内容，使法律在实践中能够直接适用，而不必再通过

某些法外规范间接实施；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的法

典化可以通过结构框架的重新设计，将我国与法治发

达国家的法治经验融入体系，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本法

科学化发展的基石性问题。

2. 推进刑事司法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抓手。《刑事

诉讼法》一直未能经历编纂程序，其由移植苏俄法律

得来的体系，很大程度上仅具形式而并无实质，使得

体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程度存在重大疑问。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的体系设置与我国当下的发展水平不

符，也与国际司法的主流标准脱节。另一方面，《刑事

诉讼法》的体系设置存在一系列缺陷，导致适法者难

以根据体系的理解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得不求

诸中央机关另行出台规范性文件，这导致法律的体系

性被进一步削弱。如果说 1979年《刑事诉讼法》大规

模借鉴苏俄法律的现成体系是“应需之举”，那么，在

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当下，通过编纂《刑事诉讼法典》夯实刑

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刑事法治的“应

时之变”。

3.“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归宿。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诉讼

制度改革，是我国刑事法治走向完善的标志。审判在

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并非通过制度赋予，其本身就

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本样态。然而，《刑事诉讼法》的

体例及其之下的篇章结构就是以侦查为中心的构造，

只要仍然拘泥于现行法律给定的体系，“审判中心改

革”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修补亦无济于事。“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只能建筑于科学的体系之

上，这是缺乏体系化的《刑事诉讼法》无法支撑的，只

有通过法典化的编纂重构体系，一系列现代化的诉讼

制度才有立基之所。

4. 实现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精细化的载体。《刑事

诉讼法》的另一弊病在于完备性之不足，而这亦是其

法典性不足带来的遗留问题。规范上看，司法制度被

专门规定为《立法法》明确保留的立法事项，这表明，

对于程序法而言，立法的完备化尤为必要——所有制

度皆应由立法机关作出精细化设计并将其固诸法律

之中，而不能将其留给其他机关加以规定。只有经由

编纂程序，对现有刑事诉讼规范进行识别、筛选、整

合，完成法典化的任务，才能使立法获得完备性，从根

本上解决规范性文件潜藏的违法或越权问题。

四、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进路

1. 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的法

典化意在实现规范的完备化与体系化，因而，在编纂

之前，应当首先确定法典化的相应原则。其中，完备

化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项较为明确的原则。完备化要

求刑事诉讼法必须将涉及《立法法》第 9 条法律保留

之“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司法制度”的相关

调整权利义务与权力责任的刑事诉讼规范全部纳入

法典之中。与完备化相较，刑事诉讼法体系化的任务

更加复杂。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至少应当遵循以下

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正当程序原则。遵循正当程序

原则的法典化，目的在于确立刑事诉讼法所统摄各类

诉讼制度之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防止为实现犯罪追

诉的有效性而过分干预基本权利的情形出现。第二，

审判中心原则。审判中心原则的确立，要求在构建刑

事诉讼法的法典体系时，应当围绕审判权而非侦查权

与检察权的有效行使展开。第三，诉讼效率原则。随

着犯罪率的上升、轻刑化刑事政策的推进以及对司法

资源管控的加强，司法机关难以仅靠传统的刑事诉讼

制度实现治理需求，必须取道“效率改革”实现公正与

效率的再平衡。欲妥善处理效率不足的问题，为程序

简化以及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提供空间，应在法典编纂

中明确诉讼效率原则，并以之作为制度构建的基础。

2. 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框架。就刑事诉讼的法

律系统而言，由于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体系化的

工作其实远未实现，它需要法典加以“促进”。《刑事诉

讼法》在第 1 编“总则”之后，第 2 至 4 编分别被设置

为“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与“执行”，这是一

种基于“总分”关系以及诉讼发展时间顺序展开的逻

辑框架。《刑事诉讼法》在框架上的弊病，集中在基于

“分工负责”而产生的职能化立法思路方面。通过法

律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职权进行分别

规制，看起来能够明确各机关权责，提高案件的办理

质效，但是，这却是以颠覆法院最终裁判者的地位为

代价的。申言之，立法的职能化思路及其导致的诉讼

阶段之严格划分，对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司法治理的

现代化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亟须通过法典化的编纂

程序，重新建筑刑事诉讼规范的框架。

■《中国法学》2021年第 3期，约 22000字

58



LAW

CUAA NO. 4 2021 VOL. 38 SUM. 223

法学

法典化工作，才可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若

将《刑事诉讼法》视为一部已经具有完备性与体系性

的法典，则未来的立法工作便仍会基于现行法律的框

架展开。然而，在维持原有刑事诉讼框架不变的前提

下，仅靠法律修订无法解决任何体系性问题。而且，

体系的落伍与混乱，不免又将对内容形成反制，导致

法典化的完备性功能也无法得到实现。

三、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意义

1.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环节。《刑

事诉讼法》未经编纂程序，使得最终形成的法律，既难

以给司法实践提供充分的活动依据，也无法解决大量

实际存在的程序问题。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正是解

决此类完备性与体系性问题，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

体系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经由法典化的编纂程序，刑

事诉讼法能够补足相关规范的缺失、明确法律条文的

内容，使法律在实践中能够直接适用，而不必再通过

某些法外规范间接实施；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的法

典化可以通过结构框架的重新设计，将我国与法治发

达国家的法治经验融入体系，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本法

科学化发展的基石性问题。

2. 推进刑事司法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抓手。《刑事

诉讼法》一直未能经历编纂程序，其由移植苏俄法律

得来的体系，很大程度上仅具形式而并无实质，使得

体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程度存在重大疑问。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的体系设置与我国当下的发展水平不

符，也与国际司法的主流标准脱节。另一方面，《刑事

诉讼法》的体系设置存在一系列缺陷，导致适法者难

以根据体系的理解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得不求

诸中央机关另行出台规范性文件，这导致法律的体系

性被进一步削弱。如果说 1979年《刑事诉讼法》大规

模借鉴苏俄法律的现成体系是“应需之举”，那么，在

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当下，通过编纂《刑事诉讼法典》夯实刑

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刑事法治的“应

时之变”。

3.“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归宿。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诉讼

制度改革，是我国刑事法治走向完善的标志。审判在

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并非通过制度赋予，其本身就

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本样态。然而，《刑事诉讼法》的

体例及其之下的篇章结构就是以侦查为中心的构造，

只要仍然拘泥于现行法律给定的体系，“审判中心改

革”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修补亦无济于事。“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只能建筑于科学的体系之

上，这是缺乏体系化的《刑事诉讼法》无法支撑的，只

有通过法典化的编纂重构体系，一系列现代化的诉讼

制度才有立基之所。

4. 实现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精细化的载体。《刑事

诉讼法》的另一弊病在于完备性之不足，而这亦是其

法典性不足带来的遗留问题。规范上看，司法制度被

专门规定为《立法法》明确保留的立法事项，这表明，

对于程序法而言，立法的完备化尤为必要——所有制

度皆应由立法机关作出精细化设计并将其固诸法律

之中，而不能将其留给其他机关加以规定。只有经由

编纂程序，对现有刑事诉讼规范进行识别、筛选、整

合，完成法典化的任务，才能使立法获得完备性，从根

本上解决规范性文件潜藏的违法或越权问题。

四、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进路

1. 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的法

典化意在实现规范的完备化与体系化，因而，在编纂

之前，应当首先确定法典化的相应原则。其中，完备

化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项较为明确的原则。完备化要

求刑事诉讼法必须将涉及《立法法》第 9 条法律保留

之“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司法制度”的相关

调整权利义务与权力责任的刑事诉讼规范全部纳入

法典之中。与完备化相较，刑事诉讼法体系化的任务

更加复杂。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至少应当遵循以下

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正当程序原则。遵循正当程序

原则的法典化，目的在于确立刑事诉讼法所统摄各类

诉讼制度之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防止为实现犯罪追

诉的有效性而过分干预基本权利的情形出现。第二，

审判中心原则。审判中心原则的确立，要求在构建刑

事诉讼法的法典体系时，应当围绕审判权而非侦查权

与检察权的有效行使展开。第三，诉讼效率原则。随

着犯罪率的上升、轻刑化刑事政策的推进以及对司法

资源管控的加强，司法机关难以仅靠传统的刑事诉讼

制度实现治理需求，必须取道“效率改革”实现公正与

效率的再平衡。欲妥善处理效率不足的问题，为程序

简化以及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提供空间，应在法典编纂

中明确诉讼效率原则，并以之作为制度构建的基础。

2. 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框架。就刑事诉讼的法

律系统而言，由于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体系化的

工作其实远未实现，它需要法典加以“促进”。《刑事诉

讼法》在第 1 编“总则”之后，第 2 至 4 编分别被设置

为“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与“执行”，这是一

种基于“总分”关系以及诉讼发展时间顺序展开的逻

辑框架。《刑事诉讼法》在框架上的弊病，集中在基于

“分工负责”而产生的职能化立法思路方面。通过法

律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职权进行分别

规制，看起来能够明确各机关权责，提高案件的办理

质效，但是，这却是以颠覆法院最终裁判者的地位为

代价的。申言之，立法的职能化思路及其导致的诉讼

阶段之严格划分，对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司法治理的

现代化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亟须通过法典化的编纂

程序，重新建筑刑事诉讼规范的框架。

■《中国法学》2021年第 3期，约 2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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